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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2018 年 11 月 29 日，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英派斯”）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8）

最高法民申 2841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 诉讼各方当事人 

1、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有瑞实业”） 

法定代表人：朱瑜明，职务：董事长 

住所地：台湾地区桃园县平镇市义民里环南路二段 11 号 16 楼之 3 

2、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苏光朋，男，汉族 

3、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利荣，职务：董事长兼总经理 

住所地：山东省即墨市华山二路 369 号 

4、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江恒”） 

法定代表人：丁利荣，职务：执行董事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贸西路 8 号诚田花园 A 栋 23C 房 

（二）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收到即墨市人民法院关于苏光朋诉公司、有瑞实业、

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江恒”）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通知，

苏光朋在起诉书中向即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 1 为有瑞实业、被告 2 为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江恒、被告 3 为英派斯。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1 与被告 2 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股权转让无效；将股权恢复至被告

股权转让前的状态；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由于被告1为境外主体，即墨市人民法院不具有涉外案件管辖权，本案被移

送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7年3月7日，本案开庭审理。 

2017年5月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出具了一审判决（（2017）

鲁02民初3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苏光朋的诉讼请求。 

2017年6月15日，原告苏光朋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为： 

1、撤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352号民事判决书；2、确

认上诉人拥有英派斯3.83%股权，将股权变更至上诉人或上诉人指定的第三方公

司名下；3、被上述人有瑞实业与海南江恒股权转让行为无效；4、一、二审诉讼

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2017年9月18日本案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上诉人苏光朋当庭撤

销了一审诉讼请求第二项。 

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7）鲁民终13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352

号民事判决；确认有瑞实业持有的英派斯35.32万股或者0.39%的股权为苏光朋所

有；英派斯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管理部门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苏光

朋名下；准许苏光朋撤回确认有瑞实业与海南江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

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公司按照判决内容向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了变更股权登

记的申请，将苏光朋记载于公司的《投资者（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中。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了该申请，并在判决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核准。 

2018年8月1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申请再

审案件应诉通知书》（（2018）最高法民申2841号），有瑞实业因上述股权转让

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书》，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以上诉讼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7-014）、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7-019）、《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2018-019）、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18-023）、《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8-055）

中关于苏光朋股权纠纷案的披露内容。 

（三）再审请求 

1、请求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书》，

依法改判； 

2、一、二审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有瑞实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

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

定，裁定如下： 

驳回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诉讼为股东层面诉讼，预计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无

重大影响，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权亦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30 日 

 

 

 




